
关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的回复意见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妇幼保健院根据《玉溪市财政局关于2024年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的通知》文件，按照市卫生健康委的要求。认真对照《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阅。现将有关意见回复如下：
一、财务部分回复意见
（一）2023年会计凭证未装订完毕，会计凭证封面整年未填写。回复意见：因1名会计人员被借调外出，会计凭证未及时进行装订，已于2024年9月初完成装订。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
（二）因本项目2023年11月6日初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故2023年12月份开始的费用就不应列入“在建工程”，支付的债券利息另外50%部分1,186,634.20元，应在单位管理费用进行列支。回复意见：我单位已于2024年8月7日进行调账处理，凭证号8月1号凭证。在绩效评价期间已整改，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三）2019年5月31日记-0025#付玉溪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选址方案工程咨询费15,000.00元。2019年5月10日签合同，金额1.50万元，一次性付费。列“单位管理支出”，错误，应列“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中的“在建工程-待摊投资-其他”，进入建设成本；2019.10.31记-0074#付玉溪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研究报告编制费第一次付费；2019.12.16记-0032#付玉溪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尾款24,000.00元,账务处理“单位管理费”,未列“在建工程-待摊投资-其他；2020.11.30日记账124#支付红塔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29,664.00元施工占道费，账务处理“单位管理费”，未列“在建工程-待摊投资-其他”，此费用属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应在此项目列支，进入建设成本；2020.11.30日记账124#太极路市妇幼保健院道路开口绿化移栽12,734.03元，列单位管理费，未列“在建工程-待摊投资-其他”，此费用属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应在此项目列支，进入建设成本。回复意见：以上问题我单位已于2024年8月7日进行调账处理，凭证号8月1号凭证。在绩效评价期间已整改，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四）未按规定结转固定资产。回复意见：因我院迁建项目造价公司一审工程结算审核和财务决算审计报告尚未提供，故尚未将“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待造价公司一审财务报告出具后，我院将按照财务报告估算金额结转固定资产。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五）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规范。为解决专债债券的支付进度，未按施工进度支付预付款，同时违规与银行、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了三方《专项资金监管协议》，将资金转入总承包单位账户。回复意见：主要原因是我院迁建项目专项债券资金支付进度上级部门监管较严，签订三方协议时我院迁建项目主体工程尚未开始施工，未形成施工进度，故三家签订《专项资金监管协议》支付预付款，并且监管账户是我院农行主账户下的子账户，不属于总承包单位账户，在我院下达支付指令前总承包单位是无法动用该笔预付款的。在2021年8月，我院接到总承包单位总公司涉诉的函告时，当天就把我院农行的子账户预付款本金及利息全部转入我院的总账户，保障了迁建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的安全。在绩效评价期间已整改，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回复意见
（一）一级指标决策-二级指标资金投入-三级指标预算编制科学性：①提供的初步设计文件12,578.52万元与住建局批复的金额19,636.92万元不一致，扣0.5分；”回复意见：此项原因为市住建局批复2020年初步设计批复总投12,578.52万元，此批复为市住建局文件下达有误，后市住建局修改批复总投为19,363.92万元。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二）一级指标过程-二级指标资金管理-三级指标资金使用合规性：②未严格按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度支付款项：与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化及景观工程合同超付工程款403,818.54元；扣0.1分；”回复意见：我院绿化及景观工程招标控制价为5,390,332.43元，中标单位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投标价为5,166,324.04元，市妇幼保健院与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约合同价为5,166,324.04元，我院严格按照合同签约价支付工程款，现已支付合同总价扣除暂列金后80%，暨3,536,652.57元，工程竣工验收后经造价审核工程金额为3,132,834.03元，造成多支付403,818.54元原因为工程在实施过程中规划变更取消了园林步道铺装造成工程量缩减，因我院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度进行支付不存在未严格按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度支付款项，目前绿化及景观工程结算尚未定案，建议本条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三）一级指标过程-二级指标组织管理-三级指标建设程序执行情况：“部分项目未按照相关规定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制度，发现2项，扣0.4分；”
1.玉溪市妇幼保健院委托云南赛林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装修工程及智能化建筑系统工程监理服务采购，委托民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装修工程设计服务采购。
[bookmark: _GoBack]项目资金来源为国债专项资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6号令的规定进行招投标，室内专修工程监理服务的招标控制价71.2779万元，装修工程设计服务招标控制价98.00万元，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五条‘本规定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项目，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必须招标’的‘（三）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规定的数额标准，所以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招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才是属于政府采购范畴，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二）工程类：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本项目资金来源为国债专项资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16号令的规定进行招标，因不属于使用财政预算资金的政府采购行为，所以未在云南省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网云南分网）进行采购意向公开和发布询价公告。
2.“装修工程设计服务”在评标过程中违反政府采购法，评审过程中，满足资格条件的只有2家，仍继续评审；该项目资金来源为国债专项资金，不是财政预算资金，不属于政府采购项目。该项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改革委员会第16号令，未达到依法必须招标限额，所以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招标；《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二十七条，因有效投标不足3家且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会员会有权否决投标，本项目经评标委员会决议认为2家仍具有竞争性，所以继续评审。
回复意见：建议此2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未含在总承包合同内容，但玉溪市妇幼保健院委托总承包招标，法律主体错误，2项，扣0.4分”：玉溪市妇幼保健院委托施工总承包进行招标的工程有装修工程、智能化建筑系统工程、绿化及景观工程，以上三项工程的招标是与市住建局招标办充分对接后，市住建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三章《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第二十四条“提倡对建筑工程实施总承包，禁止将建筑工程肢解发包”规定、《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五点“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属于违法分包，要求我院对上述三个项目只能由项目总承包方丹彤建设工程有限作为招标主体进行公开招投标。我院招标均按照市住建局招标办进行，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四）一级指标过程-二级指标工程管理-三级指标施工设计完成情况：“妇幼保健院人防工程为战时人防，施工设计为按战时人防设计，扣0.1分”。回复意见：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人防设计图纸取得了市住建局《关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设计方案的批复》玉市建复〔2020〕93号，同时人防工程施工图通过云南建安昆宁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审核，并取得《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编号：22011160010；因此该项评价不应扣分，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五）一级指标过程-二级指标工程管理-三级指标工程监理完成情况：“对施工单位的进度计划进行审核和有效监督不到位，与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化及景观工程合同未按照计量进度资料审核付款导致多付款”。回复意见：此评价条款已在评分表上重复多次，不应重复扣分，建议不进行扣分。
工期延期，施工单位已按程序向监理方及院方申请办理延期手续，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六）一级指标过程-二级指标工程管理-三级指标工程造价情况：“②与云南省玉溪市荣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绿化及景观工程合同未按照计量进度资料审核付款导致多付款，扣0.2分；”回复意见：此评价条款已在评分表上重复多次，不应重复扣分，建议不进行扣分。
（七）一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产出质量-三级指标建项目实际完成率：“人防工程未完成，扣2分”。回复意见：我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下达《关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设计方案的批复》玉市建复〔2020〕93号，“同意该项目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其面积可按1,703.00平方米进行修建（应配建面积不少于1,601.02平方米）。项目共设1个防护单元（医疗救护站），建筑面积1,491.00平方米，有效面积940.00平方米，设2个战时出入口，掩蔽人数145人；1个人防固定电站，建筑面积212.00平方米。该工程类别为甲类，抗力等级为核6级和常5级，防化等级为乙级，战时为医疗救护站，平时功能为停车库。（如工程建设方案发生变化应重新申报）。”按照批复内容我院迁建项目设计及施工均按照该批复的战时为医疗救护站，平时功能地下停车库进行，目前已完成工程验收，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八）一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产出质量-三级指标建设项目质量达标率：“①初步验收时人防工程未按战时建设，截至导致整个项目未竣工验收， 扣3分；”回复意见：我院严格按照市住建局下达《关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设计方案的批复》玉市建复〔2020〕93号，“同意该项目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其面积可按1,703.00平方米进行修建（应配建面积不少于1,601.02平方米）。项目共设1个防护单元（医疗救护站），建筑面积1,491.00平方米，有效面积940.00平方米，设2个战时出入口，掩蔽人数145人；1个人防固定电站，建筑面积212.00平方米。该工程类别为甲类，抗力等级为核6级和常5级，防化等级为乙级，战时为医疗救护站，平时功能为停车库。（如工程建设方案发生变化应重新申报）。”按照批复内容我院迁建项目设计及施工均按照该批复的战时为医疗救护站，平时功能地下停车库进行，目前已完成工程验收，但尚未在市人防办完成备案。未完成备案原因为市住建局下达《关于玉溪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防空地下室建设设计方案的批复》与市人防办验收标准有区别，市人防办要求按照《人民防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RFJ 005-2011）第3.8.3条“平战结合的人防医疗工程中的下列各项，应在工程施工、安装时一次完成，不得实施转换。第5条手术室、卫生间、盥洗室、洗涤室等房间的固定设备。”及第3.8.4条“固定电站工程及设备宜一次施工、安装到位。移动电站中除柴油发电机组可战时安装外，其余部分均应一次施工、安装到位。”的内容建设，因此需对地下室人防工程进行整改后方可备案。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②人防、消防、档案未验收，每项扣0.3分，扣0.9分；”：其中消防验收于2023年10月25日通过玉溪市红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验收并取得了《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玉红建消验字〔2023〕第0017号）。建议此项不上绩效评价报告，不进行扣分。
（九）一级指标产出-二级指标成本控制-三级指标建设成本控制情况：“③工程建筑安装3项未审核就付款，扣0.6分，监理、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未按工程计量进度审核，导致超付工程款403818.54元，扣0.2分；”回复意见：此评价条款已在评分表上重复多次，不应重复扣分，建议不进行扣分。
（十）一级指标效益-二级指标社会效益-三级指标医院规模、空间、布局、功能提升情况：“住院楼床位119床，未达标，扣0.2分；”回复意见：市卫健委核准床位数为119床，建议以市卫健委核准床位数为准，不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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